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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与范围  

 

1.1 散装乳化炸药及散装铵油 (ANFO)炸药通常在爆破现场制造，并实时

使用以作爆石用途。根据香港法例第 295G 章《危险品 (管制 )规例》第

16 条，在爆破地盘制造 S1 第 2 组危险品 (硝酸盐混合物 )，必须申领

由矿务处处长签发的制造（爆破）牌照。  

 

1.2 本指引旨在协助炸药供货商及爆破工程承办商遵照混制散装炸药设

备 (例如：泵、搅拌器等 )的发牌规定，以申请制造（爆破）牌照。  

 

2. 申请制造（爆破）牌照 

 

2.1 申请人必须以书面并附上填妥的制造（爆破）牌照申请表（表格编号  

MIN f16）或经矿务部的爆炸品牌照及许可证管理系统  (CELIMS) 向

矿务处处长申请制造（爆破）牌照于指定爆破地盘制造散装炸药。申

请须遵照规定，递交下列文件：  

(a)  安装在混制散装炸药设备上的器材操作手册，以及制造炸药的

程序 ;  

(b)  已配制的炸药之安全处理及使用程序 ;  

(c)  处理废弃炸药的程序 ;  

(d)  就混制散装炸药设备内输送泵的过热、压力增大等情况进行危

险性评估，并就如何在制造炸药过程预防危害拟备相关的控制

措施 ;  

(e)  就混制散装炸药过程中因应输送泵的过热、压力增大而影响运

作安全情况所拟备的紧急应变计划 ;  

(f)  就运送原料、运送车辆失火等危害拟备紧急应变计划，以及备妥

紧急事故联络名单 ;  

(g)  有效的“燃爆 (爆破 )许可证”持有人士的信件，确认将会在特定

爆破地盘使用该混制散装炸药设备制造炸药，用于爆破作业 ;  

(h)  一份比例为 1:500 或 1:1000 的工地平面图。这工地平面图须显

示“燃爆 (爆破 )许可证”内标明的获许可爆破范围及清楚显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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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在 300 米平面图覆盖范围内的所有邻近公用道路、建筑物、

构筑物、公用设施及装置 ;  

(i)  每天会制造的爆破工程用途炸药的种类及数量上限 ;  

(j)  消防处处长签发的有效牌照副本，表示批准贮存危险品 (例如：

乳化基质、硝酸铵、柴油 )，用以制造散装炸药。申请人必须拟

备工地平面图 (比例为 1:1000)显示贮存地点 ;  

(k)  负责操作有关混制散装炸药设备，以制造炸药的拟议操作人员

的姓名及资料 ;  

(l)  由制造商或培训机构签发给每一位混制散装炸药设备操作人员

的有效文件副本，证明有关操作人员已顺利完成所需的培训及

熟习遵从所有的安全操作及紧急应变计划的程序 ;  

(m)  由认可实验所签发的有效检定证书副本，证明有关的系统设计 /

器材 (例如：泵送速度、重量磅、密度量杯 )已妥为校验 ;  

(n)  附件 A 所载的技术及安全数据 ;  及  

(o)  有关用作运送混制散装炸药设备的运送工具 (例如：货车、机动

车 )的数据，以证明已符合附件 B 内的一般规定。  

 

3. 处理申请的程序 

 

3.1 矿务处处长在收到制造（爆破）牌照的申请或制造（爆破）牌照的续

期 /修改申请后，会：  

(a)  在收到申请书后 28 天内回复申请人。  

(b)  视乎情况进行巡视，以核实所递交的文件 /数据。  

(c)  确认完全符合所有规定及在申请人缴付所需费用后，在两个工

作天内签发制造（爆破）牌照予申请人。  

(d)  订立其认为适当的制造（爆破）牌照条款，以确保公众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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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牌照持有人如要把制造（爆破）牌照续期 /修改，必须在不迟于牌照有

效 期 届 满 前 一 个 月 ， 以 书 面 或 经 爆 炸 品 牌 照 及 许 可 证 管 理 系 统  

(CELIMS) 向矿务处处长申请。  

 

 

矿务部  

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本 文 提 供 一 般 指 引 。 矿 务 部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条 件 和 特 点 加 强 具 体 要 求 。

如 对 本 文 件 有 任 何 意 见 或 查 询 ， 可 联 络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土 力 工 程 处 矿

务 部总 土力工 程师。  

电 话：( 85 2)  38 42  72 1 0 传 真：(8 52 )  271 4  01 9 3 电邮 ：m ines @ ced d . go v.h k  

CE LI MS 热 线 :  ( 852 )  3 84 2  72 10   CEL IM S 网 页 :  c e l im s . cedd . g o v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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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   

技术及安全数据  

 

1.  证明同类混制散装炸药设备过往曾经在其他国家的爆破地盘安全使

用及经核证的记录。  

2.  混制散装炸药设备及其配套器材的识别数据 (例如：混制装药设备的编

号、泵机型号及注册编号 )。  

3.  运输工具所载的混制散装炸药设备 (包括混合容器、箱 /罐、螺旋输送

机、搅拌机、泵等 )的设计绘图，并须注明盛载每项原料的箱 /罐的最

大贮存容量。  

4.  配制程序及使用器材流程表。  

5.  所有原料的物料安全数据单及技术数据单。原料供货商的数据 (例如：

名称、地址 )。混制散装炸药设备的盛载箱 /罐只可盛载非炸药原料，

例如：乳化基质、硝酸铵、柴油或亚硝酸钠。  

6.  混制散装炸药设备的安全装置规格及其技术规范 (包括不少于两类独

立运作的自动停顿机制，例如：压力计、温度计、流量计、温度保险

丝等 )。  

7.  混制散装炸药设备查检及保养程序。  

8.  过往 12 个月所有器材 (例如：泵保养记录 )的审核及保养记录 (如有的

话 )。  

9.  如相关的混制散装炸药设备是以压缩空气把自然流动铵油炸药输入，

有关设备必须配备足够的接地措施。  

10.  矿务处处长要求提供的其他数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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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    

运送混制散装炸药设备的运输工具的一般规定  

 

1.  如以车辆在地面或地底运送，运载混制散装炸药设备的运输工具须装

有柴油驱动的引擎。  

2.  运载混制散装炸药设备的运输工具必须适宜在道路上使用，并领有由

运输署署长签发的有效车辆牌照。  

3.  运输工具必须在容易触及的位置设有紧急停车掣。  

4.  所有接往车尾灯的电缆必须安装在抗火管道内。  

5.  有关的运输工具必须配备三个六公升或四个五公升化学干粉灭火筒。 

6.  有关的运输工具必须配备个人保护器材。所有操作员必须根据物料安

全数据单，按照所处理的制成品，适当地佩戴该等器材。  

7.  有关的运输工具不得运载爆炸品、雷管或其他危险品。  

8.  如使用轨道机动拖运方式的地底运送方法，拉动载有混制散装炸药设

备的拖架的电动机车必须运送该设备尽量接近爆破面。  

机车必须配备：  

(a)  有效的车头灯及车尾灯，以及  

(b)  足够的接地措施。  

9.  矿务处处长要求提供的其他数据。  

 

 


